
校内人员酬金报销指南 

一、文件依据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劳务酬金发放管理办法》(义工商院办〔2023〕

45 号)、《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专项津贴发放办法》（义工商院办〔2016〕

51 号）、《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外国文教专家薪资经费管理办法》（义

工商院办〔2022〕16 号）、《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创收经费管理办法（修

订）》（义工商院办〔2024〕9 号） 

 

  

 

二、报销凭证及顺序 

预约报销单、校内人员酬金发放清单、劳务酬金发放审批表 

 

 

 

三、报销须知及注意事项： 

总体要求．．．．：所列．．．劳务酬金为发放上限，各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确定发．．．．．．．．．．．．．．．．．．．．．．．．．

放标准，从严控制发放额度。．．．．．．．．．．．．． 

1.校内人员范围：包括在编人员、雇员、临聘人员（含继续教育学院临聘

人员）、港澳台教师及外教。 

2.校内人员酬金类型（按预约报销系统分类标准） 

酬金类型 内容 经费来源 发放标准 发放单位 

校内人员酬金 

讲课费、讲座

费、监考费、评

审费、指导费 

由人员经费列

支，占全校绩效

工资总额 

见《义乌工商职

业技术学 院劳

务酬金发 放管

理办法》(义工

商院办〔2023〕

45 号)校内人员

酬金发放标准 

由劳务事项组

织单位造册发

放 

班主任、公寓辅

导员、支部等各

专项津贴 

人员经费列支，

占全校绩效工

资总额 

《义乌工 商职

业技术学 院专

项津贴发 放办

法》（义工商院

办〔2016〕 51

号） 

包干人员经费

由二级学院考

核后造册发放；

其他由各业务

牵头部门考核

后造册、人事处

审核后发放 

劳务酬金发放管理办法 专项津贴发放办法 外国文教专家薪资经费

管理办法办法 
创收经费管理办法 

校内外人员劳务费发放清单 



教学、科研、竞

赛、荣誉等奖励 

一般性奖励占

全校绩效工资

总额，高层次奖

励由项目经费

列支 

按照相应 奖励

办法执行 

高层次奖励由

牵头部门造册

发放；一般性奖

励由牵头部门

造册、人事处审

核后发放 

高层次人才奖

励 

项目经费列支，

不占全校绩效

工资总额 

按照相应 奖励

办法执行 

由人事处造册

发放 

纵向课题项目

组绩效、横向课

题劳务费 

项目经费列支，

不占全校绩效

工资总额 

按照科研 经费

管理办法执行 

由项目组成员

造册发放 

创收劳务 

创收项目相关

劳务 
创收经费列支 

《义乌工 商职

业技术学 院创

收经费管 理办

法（修订）》（义

工 商 院 办

〔2024〕9 号） 

由项目组成员

或业务部门造

册发放 

创收绩效普发 创收经费列支 

不得超可 发放

创收绩效，需经

计财处审核 

二级学院造册

发放 

专利转换 

成果授权奖励

和成果转化奖

励 

科研经费列支，

不占全校绩效

工资总额 

《义乌工 商职

业技术学 院科

技成果管 理办

法（修订）》（义

工 商 院 办

〔2018〕 49 号） 

由科技处造册

发放 

免税酬金 
常见：由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人民解放军等单位发放的奖

励金免个人所得税，具体是否免税由计财处判断。 

3.校内人员酬金发放标准（税前） 

劳务酬金标准 正高级技术职称 副高级技术职称 中级技术职称及以下 

讲课讲座费 

800 元/场（2 课时以

上） 

600 元/场（2 课时

以上） 

400 元/场（2 课时以上） 

1.原则上要求参加人数达到 50人以上规模的讲座按照讲课费标准执行，不足 50

人规模的讲座根据实际情况控制在以上最高标准的 90%以内执行； 

2.校内人员讲课费按场次结算，若不足 2课时，课时按实际时间结算 

监考费 

200 元/人.半天（2小时及以内）；300元/人.半天（2小时到 4小时）；400元

/人.半天（4小时及以上） 

1. 监考费发放范围主要包括学校组织的标准化统一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专

升本考试等，由教务处认定）和学校承接的其他各类的考试； 



2. 每个考场监考人员一般为 2 人（特殊要求可为 3人）； 

3.学校承接的其他各类的考试，原则上由委托单位直接支付监考人员考务费用，

不通过学校代付。 

4.巡考不作为监考（考务）工作内容，不发放监考（考务）费 

评审费 

按采购项目内容发放： 

（1）项目开标：采购方式为市场询价的项目 60元/人次，招投标评审的项目 120

元/人次； 

项目验收：按 120元/人/半天发放。 

创收项目服务人员

(教辅、后勤)劳务 

1.创收项目服人员人数不超过学生人数或培训学员的 5%； 

2.创收项目服务人员支出标准可根据其服务时间由项目负责人核定，单个学历创

收项目服务个人发放不超过 3000 元，单个非学历创收项目服务个人发放不超过

1000元。 

说明 1：因国际教学、交流等需要，学校聘用外籍教师的讲课费用，按聘用合同或协议执行。 

说明 2：工作日参加上述劳务，酬金减半发放。 

4.校内人员酬金个税如何确定？除免税酬金外，校内人员酬金并入当月工

资收入按当月工薪税税率一并缴纳个人所得税。 

5.校内人员酬金发放是否需要事前申报审批？ 

除以下特殊情况外．．．．．．．．，所有劳务酬金发放需提交经费管理负责人事前审批， 

特殊情况如下：（1）如事前需对人员信息保密的，可不进行事前审批，事

后补充审批表；（2）校内人员费用发放事项已通过校领导办公会议审定，无需

事先审批，可直接造册发放；（3）从各类教科研个人项目、人才项目等列支的。 

为优化报销流程，2024 年开始“数字校园——办事大厅——计财处”开通

“校内外人员劳务费发放审批”、“校内人员专项津贴、奖励发放审批”，鼓励．．

（．2．）（．．3．）种情况进行事前审批．．．．．．．．．．。 

 


